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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主管部门：重庆市綦江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联 系 人：叶小娇
办公电话：85880701     手机：15922769677
填制日期：2025年10月28日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政府新盛街道办事处制


1、 项目所涉产业发展现状（或工作开展情况）
按照区级要求，街道选取号房村、德胜村、气田村、四坪村、新正社区为实施秸秆综合利用的重点区域，并设置秸秆收运点4处。同时，对辖区的秸秆资源化利用情况进行了摸底。街道鼓励并协调本地企业，加大秸秆回收利用力度，将其转化为饲料、基料，实现资源化。目前，犇茂牛场年收购秸秆1800吨左右，主要进行饲料化利用、200-300吨用于生产有机肥。另外，保森公司采用厌氧发酵工艺处理污泥，处理污泥需添加辅料（药渣、菌包、秸秆等），配比为1立方米污泥需要1.5立方米辅料，辅料中秸秆占比三分之一。
2、 项目任务计划
（一）项目任务来由
为提升秸秆综合利用能力与露天焚烧管控，以更高标准持续深入打好“治气”攻坚战，巩固完善秸秆收储运体系，扎实推进秸秆科学还田，实施秸秆高效离田利用，推进秸秆高值化利用，培育秸秆综合利用产业，高质量建设秸秆资源台账，推动全区秸秆综合利用水平和能力提升，加强农业资源与生态保护。按照《关于申报2025年秸秆综合利用项目的通知》(綦农委〔2025〕125号)要求，自愿申报。
（2） 建设地点及规模
新盛街道辖区内重点区域号房、德胜、气田、四坪、新正社区开展秸秆综合利用宣传，在号房、德胜、气田、四坪实施秸秆（杂草）粉碎及翻耕还田256亩。
（3） 项目内容
新盛街道辖区内重点村产生的秸秆（杂草）进行粉碎及翻耕还田256亩，建设秸秆资源台账1套及开展秸秆综合利用和露天焚烧管控宣传。
（4） 建设进度
2025年12月31日前完成。
（5） 项目推进及管理措施
由新盛街道成立秸秆综合利用工作专班，专班由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号房村、德胜村、气田村、四坪村书记组成，专班推进此项工作。产业发展中心负责项目实施中的对上协调、技术指导，各村负责项目的具体组织实施。
（六）项目绩效目标
1、社会效益
秸秆综合利用项目的实施是秸秆综合利用的有益实践，有利于秸秆科学还田技术的推广与应用。
2、生态效益
实现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在90%以上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目标，以街道为单元建好秸秆资源台账1套。秸秆综合利用的推广应用，可有效控制秸秆露天焚烧，避免焚烧秸秆造成的森林火灾和环境污染，改善空气质量，优化生态环境。
3、经济效益
通过实施机械灭茬、翻耕还田，在同等耕作管理条件下，可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培肥地力，增加粮食产量。
三、资金投入概算
（一）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
该项目总投资7.8万元，申请市级项目资金补助6.5万元。
（2） 资金具体用途和投资标准
	序号
	建设内容
	参数
（参数、大小、材质等）
	数量
	单位
	单价
（万元）
	总金额（万元）

	1
	设备购置
	汽油170
	4
	台
	0.25
	1

	2
	秸秆（杂草）粉碎+翻耕还田
	四坪村、气田村、德胜村、号房村
	256
	亩
	260元/亩（含粉碎）
	6.656

	3
	宣传费用
	转运点标识牌、宣传资料
	
	/
	
	0.144

	合计
	
	
	7.8




（3） 申请市级项目资金及资金使用环节

	项目
	建设内容
	参数
（参数、大小、材质等）
	数量
	单位
	单价（万元）
	总金额（万元）

	1
	设备购置
	汽油170
	4
	台
	0.25
	1

	2
	秸秆（杂草）粉碎+翻耕还田
	四坪村、气田村、德胜村、号房村
	206
	亩
	260元/亩（含粉碎）
	5.356

	3
	宣传费用
	转运点标识牌、宣传资料
	
	/
	[bookmark: _GoBack]
	0.144

	合计
	
	
	6.5



4、 组织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新盛街道成立秸秆综合利用工作专班，专班由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号房村、德胜村、气田村、四坪村书记组成，产业发展服务中心负责项目的统筹推进和相关资料的收集。
（二）大力宣传引导。采用院坝会、入户宣传、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全覆盖宣传露天禁烧管控和秸秆综合利用的现实意义，形成全社会了解、关心支持秸秆综合利用的良好氛围。
（三）全力实施推进。号房村、德胜村、气田村、四坪村负责各自区域内的“秸秆（杂草）粉碎+翻耕还田”的组织实施。
五、项目实施单位情况
（一）单位性质、隶属关系、职能（业务）范围
实施单位：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政府新盛街道办事处
1.单位性质：党政机关。
2.隶属关系：綦江区人民政府派出机构。
（二）有无不良记录（财政部门及审计机关处理处罚决定、行业通报批评、媒体曝光等）
无
（4） 申报实施该项目现有条件
（各街镇结合实际情况完善）
六、相关单位情况及参与事项
无


表一：
项目主要人员与任务分工

	姓名
	性别
	年龄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项目任务分工
	备注

	刘兆春
	男
	38
	新盛街道办事处
	办事处副主任
	
	

	刘  波
	男
	32
	新盛街道办事处
	产业发展中心主任
	协调项目实施推进
	

	傅国治
	男
	
	号房村
	村书记
	负责辖区秸秆综合利用项目组织实施
	

	黄文武
	男
	
	德胜村
	村书记
	负责辖区秸秆综合利用项目组织实施
	

	余万江
	男
	
	气田村
	村书记
	负责辖区秸秆综合利用项目组织实施
	

	秦有洋
	男
	
	四坪村
	村书记
	负责辖区秸秆综合利用项目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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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项目评审表
	评审类别
	评审
内容
	评审标准
	评审结果
	备注

	业务
评审
	现有条件
	是否符合项目申报的前提条件
	
	

	
	业务目标
	是否能实现预期目标
	
	

	
	建设内容
	建设内容是否符合建设规范，规模是否符合要求
	
	

	财务
评审
	项目单位财务能力
	1、近三年财务状况是否良好；
	
	

	
	
	2、有无不良记录（财政、审计、监察、业务主管机关的处理处罚决定、行业通报批评、媒体曝光等）。
	
	

	
	财政支持环节
	1、是否有明确的支持环节；
	
	

	
	
	2、确定的环节是否符合财政资金管理要求；
	
	

	
	
	3、是否有明确的补助（补贴）标准；
	
	

	
	
	4、补助（补贴）标准确定是否合理。
	
	

	
	资金筹措
	1、项目建设资金测算是否合理； 
	
	

	
	
	2、资金来源是否有保障；
	
	

	
	
	
	
	

	评审结论
	 （写明是否通过评审的评审结论）



评审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评审组组长及成员对评审结果负责并承担法律责任）

	评审人员签字
	


说明:区农业农村委评审组填写。


表三：
项目评审专家情况

	姓名
	性别
	年龄
	工作单位
	职务/技术职称
	联系电话
	备注

	
	
	
	
	
	
	评审组 长

	
	
	
	
	
	
	


	
	
	
	
	
	
	


	
	
	
	
	
	
	


	
	
	
	
	
	
	


	
	
	
	
	
	
	


	
	
	
	
	
	
	



说明：区农业农村委评审专家填写。



表四：
项目申报意见表
	项目单位
意　　见
	本单位对以上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特申请立项。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项目所在街镇审核意    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县财政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市级复核评审意见
	
评审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备　　注
	



